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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对外公布

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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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注册）文件和核准（注册）规模 

（一）21长江 C1、21长江 C2、22长江 C1、23长江 C1 

2021年 1月 29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87号”文件，发行

人完成注册程序，证监会同意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0亿元（含）的次级债券。 

（二）21长江 02、21长江 03、21长江 05、22长江 01、22长江 02、22

长江 03、22长江 04、23长江 02、23长江 03 

2021年 7月 16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381号”文件，发行

人完成注册程序，证监会同意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80亿元（含）的公司债券。 

（三）23长江 D2、23长江 D3 

2022 年 1月 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1号”文件，发行人

完成注册程序，证监会同意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额度不超过（含）80亿元

的短期公司债券。 

（四）23长江 04、23长江 05、23长江 06、24长江 01 

2023年 10月 16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2330号”文件，发

行人完成注册程序，证监会同意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额度不超过（含）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angjiang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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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1长江 C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3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期。 

票面利率：3.87%。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年 6月 8日。 

付息日：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6月 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年 6月 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长江 C1的信用等级为 AA+。 

（二）21长江 C2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4 

债券期限：3年期。 

票面利率：3.83%。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年 7月 12日。 

付息日：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7月 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年 7月 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长江 C2的信用等级为 AA+。 

（三）21长江 02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 

发行规模：2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期。 

票面利率：3.2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1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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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日：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8月 18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年 8月 18日（如遇非交易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

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长江 02的信用等级为 AAA。 

（四）21长江 03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二）。 

发行规模：1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5年。 

票面利率：3.58%。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年 8月 18日。 

付息日：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8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6年 8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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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长江 03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五）21长江 05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二）。 

发行规模：25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3.35%。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年 10月 14日。 

付息日：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10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 年 10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长江 05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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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2长江 0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4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2.98%。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2年 1月 17日。 

付息日：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5年 1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有息债

务。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2长江 01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七）22长江 C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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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3.03%。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2年 5月 25日。 

付息日：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5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5年 5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有息债

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22长江 C1的信用等级为 AA+。 

（八）22长江 02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3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2.97%。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9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2年 7月 11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7月 11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2025年 7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存量公司债

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2长江 02的信用等级为 AAA。 

（九）22长江 03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一)。 

发行规模：2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2.65%。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2年 8月 17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8月 17日(如遇法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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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2025年 8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2长江 03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22长江 04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二)。 

发行规模：1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5年。 

票面利率：3.03%。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2年 8月 17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7年每年的 8月 17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2027年 8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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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2长江 04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一）23长江 C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5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5年。 

票面利率：4.7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3年 1月 16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8年每年的 1月 16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2028年 1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有息债 

务。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23长江 C1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二）23长江 02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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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第一期）（品种二）。 

发行规模：2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3.22%。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3年 2月 16日。 

付息日：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2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6年 2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3长江 02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三）23长江 03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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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3年 6月 15日。 

付息日：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6月 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6年 6月 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存量公  

司债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3长江 03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四）23长江 D2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

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1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1年。 

票面利率：2.2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到期时一次性还本付息。本期债券于兑付日向投资

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

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

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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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2023年 8月 18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4年 8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2024年 8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无债项评级。 

（十五）23长江 04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发行规模：25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3.0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3年 10月 31日。 

付息日：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10月 3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6 年 10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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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债

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3长江 04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六）23长江 05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四期）（品种一）。 

发行规模：5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2年。 

票面利率：2.88%。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3年 11月 27日。 

付息日：2024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1月 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5 年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债

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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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3长江 05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七）23长江 06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四期）（品种二）。 

发行规模：1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2.98%。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3年 11月 27日。 

付息日：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11月 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6 年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债

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3长江 06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八）23长江 D3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 

司债券(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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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1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1年。 

票面利率：2.75%。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到期时一次性还本付息。本期债券于兑付日向投资

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

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

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起息日：2023年 12月 19日。 

付息/兑付日：本期债券的付息/兑付日为 2024年 12月 19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闰

年 2024年 2月 29日不计入实际计息天数）。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无债项评级。 

（十九）24长江 0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票面金额：100元。 

债券期限：3年。 

票面利率：2.72%。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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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4年 2月 1日。 

付息日：2025年至 2027年每年的 2月 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7年 2月 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债

券。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4长江 01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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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 21长江 C1、21长江 C2、21长江 02、21长江 03、21长

江 05、22长江 01、22长江 C1、22长江 02、22长江 03、22长江 04、23长江

C1、23长江 02、23长江 03、23长江 D2、23长江 04、23长江 05、23长江 06、

23长江 D3、24长江 01的受托管理人，对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

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

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进行监督。 

经华泰联合证券的持续跟踪和监督，发行人积极履行偿债义务与信息披露义

务，并依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受托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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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英文）：Changjiang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江证券 

股票代码：000783 

注册资本：552,995.7479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552,995.7479 万元人民币 

统一信用社代码：91420000700821272A 

法定代表人：金才玖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 8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 88号 

邮政编码：430023 

信息披露负责人：周纯 

电话号码：027-65799866 

传真号码：027-85481726 

互联网网址：www.cjsc.com 

电子信箱：inf@cjsc.com 

所属行业：资本市场服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服务；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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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

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目前主营业务包括经纪及证券金融、证券自营、投资银行、资产管理、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海外业务等。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2022年度及 2023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 556,283.93 81.46  563,962.21 90.06 

证券自营业务 -6,364.60 -0.93 -83,467.59 -13.33 

投资银行业务 68,214.97 9.99  90,338.77 14.43 

资产管理业务 15,217.56 2.23  25,915.51 4.14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47,028.67 6.89  29,322.00 4.68 

海外业务 2,547.97 0.37  118.21 0.02 

其他 - - - -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682,928.50  100.00  626,189.11 100.00  

1、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 

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指公司向客户提供证券及期货经纪、财富管理服务、研

究业务及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转融通、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融资等资本中介服务。报告期内，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是

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最高。2023年，经纪及证券金融业

务营业总收入同比减少 1.36%，主要系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和交易单元席位租

赁业务收入受市场影响有所下降。 

2、证券自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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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自营业务是指公司开展证券投资，包括但不限于权益类、固定收益类及

金融衍生品等自营交易和做市业务。2023年，公司该类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92.37%，

主要系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紧抓市场机遇，灵活调整仓位，有效抵御权益市场下

跌影响，投资业务收入有所提升。 

3、投资银行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指公司向客户提供包括承销与保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

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非上市公众公司推荐、资产证券化等具有投资银行特性

的金融服务。公司主要通过长江保荐、债券业务部等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2023年，长江保荐完成 IPO 上市 8 家，市场排名（并列）第 13 位。2023年，

公司债券承销业务稳步发展，主承销债 95 只，承销规模 297.20亿元，其中企业

债 7 只，规模 24.62亿元，公司债 61 只，规模 204.55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 27 只，规模 68.03亿元。2023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总收入同比减

少 24.49%，主要系市场股权融资阶段性收紧影响。 

4、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指公司向客户提供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

理、公募基金管理等业务，公司下设全资子公司长江资管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

2023年资产管理业务营业总收入同比减少 41.28%，主要系受市场因素影响，管

理产品业绩不及预期。 

5、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是指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管理或受托管

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 

公司根据监管要求、行业趋势、公司战略及发展战略等，完成了另类投资和

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平台的调整和搭建，下设长江资本和长江创新两家子公司从事

该类业务。长江资本主要从事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

务，长江创新主要运用自有资金进行一级市场股权投资。 

2023 年，公司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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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9%，主要系股权投资业务布局稳健，已投项目情况良好，取得的收益显著增

加。 

6、海外业务 

公司持有长证国际 95.32%的股权，通过长证国际积极拓展海外业务，为客

户提供经纪、投行、保险、资产管理及期货等境外金融服务。长证国际的业务主

要通过 5 家子公司开展，分别为：长江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资

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期货（香港）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融资（香

港）有限公司和长江财务（香港）有限公司，自 2011 年成立发展至今，已经初

步形成“1+5”的集团经营架构和业务布局。 

公司主要通过控股子公司长证国际开展海外业务。2023 年，长证国际继续

围绕“聚焦主业、夯实基础”的经营战略，进一步强化协同与联动，积极寻找市场

机会，重点推进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海外研究业务影响力初显，自营、债

券等业务稳健发展。2023年，公司海外业务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 2055.46%，主

要系长证国际投资业务取得的收益增加。 

三、发行人 2023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3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707.2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17.44亿元，增幅为 7.39%；公司负债总额为 1,359.59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78.34亿元，增幅为 6.11%；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47.7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9.10 亿元，增幅为 12.67%。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

收入 68.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23%；实现净利润 15.41亿元，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8%。 

发行人 2023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发行人资产负债情况 

2022年末及 2023年末，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4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4,234,952.21  4,071,520.24 4.01  

结算备付金 601,610.53  595,181.54 1.08  

融出资金 2,909,113.67  2,772,155.68 4.94  

衍生金融资产 62,358.70  16,635.73 274.85  

存出保证金 311,919.52  309,976.19 0.63  
应收款项 148,525.67  103,734.92 43.1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37,519.65  210,961.84 -34.81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94,526.99  2,334,189.20 41.14  

其他债权投资 4,903,950.41  5,047,462.76 -2.8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151.68  5,998.68 2.55  

长期股权投资 183,909.06  137,104.78 34.14  

投资性房地产 10.48  11.71 -10.50  

固定资产 116,605.69  105,351.58 10.68  

在建工程 796.05  5,021.56 -84.15  

使用权资产 33,773.26  41,994.96 -19.58  

无形资产 9,981.27  9,190.66 8.60  

商誉 5,292.14  5,929.69 -10.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2,060.18  80,473.76 26.82  

其他资产 9,886.62  45,642.00 -78.34  

应付短期融资款 309,416.50  380,343.84 -18.65  

拆入资金 700,267.28  1,038,285.41 -32.56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4,245.57  186,430.97 -44.08  

衍生金融负债 20,619.18  13,981.43 47.4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466,529.80  2,019,200.02 71.68  

代理买卖证券款 4,090,316.62  4,094,587.28 -0.10  

代理承销证券款 - 3,300.00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293,399.45  305,331.41 -3.91  

应交税费 20,600.00  25,904.49 -20.48  

应付款项 413,346.95  380,360.89 8.67  
合同负债 5,674.27  3,917.98 44.83  

租赁负债 33,519.61  41,474.19 -19.18  

预计负债 14.76  173.87 -91.51  

应付债券 4,041,567.64  4,241,065.99 -4.7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241.52  17,367.71 45.34  

其他负债 71,101.90  60,752.95 17.03  

2023 年末，发行人衍生金融资产为 62,358.70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45,722.97 万元，增幅为 274.85 %，主要系场外期权规模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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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发行人应收款项为 148,525.67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44,790.74

万元，增幅为 43.18%，主要系应收衍生品业务交易款增加所致。 

2023 年末，发行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为 137,519.65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

少 73,442.18 万元，降幅为 34.81%，主要系股票质押式回购规模减少所致。 

2023年末，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3,294,526.99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960,337.80 万元，增幅为 41.14%，主要系债券、公募基金投资规模增加。 

2023 年末，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为 183,909.06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46,804.29 万元，增幅为 34.14%，主要系子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增加所致。 

2023年末，发行人在建工程为 796.05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4,225.51 万

元，降幅为 84.15%，主要系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2023年末，发行人其他资产为 9,886.62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35,755.39

万元，降幅为 78.34%，主要系预付对外投资款转入长期股权投资及所得税资产

减少所致。 

2023年末，发行人拆入资金为 700,267.28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338,018.13

万元，降幅为 32.56%，主要系通过银行间市场拆入资金规模减少所致。 

2023 年末，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负债为 104,245.57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82,185.40 万元，降幅为 44.08%，主要系卖出借入债券规模和股票融券规模减少

所致。 

2023 年末，发行人衍生金融负债为 20,619.18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6,637.76 万元，增幅为 47.48%，主要系场内期权、收益互换规模增加所致。 

2023年末，发行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为 3,466,529.80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

增加 1,447,329.77 万元，增幅为 71.68%，主要系债券质押式回购规模增加所致。 

2023年末，发行人代理承销证券款为 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3,300.00

万元，降幅为 100.00%，主要系代理承销股票款减少所致。 

2023年末，发行人合同负债为 5,674.27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1,756.29 万

元，降幅为 44.83%，主要系业务预收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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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发行人预计负债为 14.76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159.11 万元，

降幅为 91.51%，主要系未决诉讼计提预计负债减少所致。 

2023 年末，发行人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25,241.52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7,873.80 万元，增幅为 45.34%，主要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增加所致。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情况 

1、营业收入 

2022年度及 2023年度，公司按业务分类的营业收入构成及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 556,283.93 81.46  563,962.21 90.06 

证券自营业务 -6,364.60 -0.93 -83,467.59 -13.33 

投资银行业务 68,214.97 9.99  90,338.77 14.43 

资产管理业务 15,217.56 2.23  25,915.51 4.14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

投资管理业务 
47,028.67 6.89  29,322.00 4.68 

海外业务 2,547.97 0.37  118.21 0.02 

其他 - - - - 

营业收入合计 682,928.50  100.00  626,189.11 100.00  

2023年，公司各项主营业务收入变化不一。其中：（1）经纪及证券金融业

务收入同比减少 1.36%，主要系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和交易单元席位租赁业务

收入受市场影响有所下降所致。(2）证券自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92.37%，主要系

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紧抓市场机遇，灵活调整仓位，有效抵御权益市场下跌影响，

投资业务收入有所提升所致。（3）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24.49%，主要系

市场股权融资阶段性收紧影响所致（4）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41.28%，主

要系受市场因素影响，管理产品业绩不及预期所致。（5）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

投资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60.39%，主要系股权投资业务布局稳健，已投项目

情况良好，取得的收益显著增加所致。（6）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20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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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长证国际投资业务取得的收益增加所致。 

2、营业支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税金及附加 5,105.61  0.97  5,352.54  1.13  

业务及管理费 460,784.50  87.49  445,394.02  93.76  

信用减值损失 -1,974.36  -0.37  -8,790.66  -1.85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764.45  0.14  770.96  0.16  

其他业务成本 61,972.24  11.77  32,297.83  6.80  

合计 526,652.44  100.00  475,024.69  100.00  

（1）业务及管理费 

业务及管理费是公司主要的营业支出项目，2023 年，公司业务及管理费为

460,784.50 万元，同比增加 15,390.48 万元，增幅 3.46%，主要系公司展业成本随

市场竞争加剧有所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损失 

2023 年，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合计为-1,209.91 万元，同

比增加 6,809.78 万元，同比增幅 84.91%，主要系融资类业务减值准备转回金额

减少。 

（3）其他业务成本 

2023 年，公司其他业务成本为 61,972.24 万元，同比增加 29,674.41 万元，

同比增幅 91.88%，主要系子公司风险管理业务成本增加。 

（三）发行人现金流量情况 

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007.64      232,164.50  101.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72.78  -151,133.33  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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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449.28  -332,092.40  23.0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8,144.35  -246,091.43  168.33% 

2023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 467,007.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 101.15%，主要系回购业务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净流入现金增加所致。 

2023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3,972.78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70.90%，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5,449.28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23.08%，主要系支付股东现金股利减少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168,144.35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168.33%，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情况 

2022年度及 2023年度，发行人主要偿债指标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3年末/2023年

度 
2022年末/2022年

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73.22 73.85 

流动比率（倍） 2.34 2.61 

速动比率（倍） 2.14 2.36 

利息保障倍数（倍） 1.65 1.67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到期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27 5.56 

注：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资产总额-代理买卖

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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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约定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一）21长江 C1 

2021年 6月 8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30亿元次级债券“21长

江 C1”。21长江 C1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长江 C1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二）21长江 C2 

2021年 7月 12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亿元次级债券“21长

江 C2”。21长江 C2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长江 C2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 

（三）21长江 02 

2021年 8月 18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亿元公司债券“21长

江 02”。21长江 02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长江 02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四）21长江 03 

2021年 8月 18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10亿元公司债券“21长

江 03”。21长江 03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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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长江 03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五）21长江 05 

2021 年 10 月 14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5亿元公司债券“21

长江 05”。21长江 05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

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长江 05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

司营运资金。 

（六）22长江 01 

2022年 1月 17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40亿元公司债券“22长

江 01”。22长江 01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2长江 01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七）22长江 C1 

2022 年 5月 25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14亿元次级公司债券

“22长江 C1”。22长江 C1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

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2长江 C1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营

运资金。 

（八）22长江 02 

2022年 7月 11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30亿元公司债券“22长

江 02”。22长江 02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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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2长江 02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 

（九）22长江 03 

2022年 8月 17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亿元公司债券“22长

江 03”。22长江 03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品种一)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2长江 03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

券。 

（十）22长江 04 

2022年 8月 17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10亿元公司债券“22长

江 04”。22长江 04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品种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2长江 04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

券。 

（十一）23长江 C1 

2023年 1月 16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5亿元次级债券“23长

江 C1”。23长江 C1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C1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十二）23长江 02 

2023年 2月 16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亿元公司债券“23长

江 02”。23长江 02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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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02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存量公

司债券。 

（十三）23长江 D1 

2023年 4月 24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亿元公司债券“23长

江 D1”。23长江 D1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D1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十四）23长江 03 

2023年 6月 15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亿元公司债券“23长

江 03”。23长江 03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03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 

（十五）23长江 D2 

2023 年 8月 18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10亿元短期公司债券

“23长江 D2”。23长江 D2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

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

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D2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十六）23长江 04 

2023 年 10 月 31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5亿元公司债券“23

长江 04”。23长江 04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

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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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04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 

（十七）23长江 05 

2023年 11月 27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5亿元公司债券“23长

江 05”。23长江 05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四期）（品种一）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05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

券。 

（十八）23长江 06 

2023 年 11 月 27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10 亿元公司债券“23

长江 06”。23长江 06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

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四期）（品种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06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

券。 

（十九）23长江 D3 

2023年 12月 19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10亿元短期公司债券

“23长江 D3”。23长江 D3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

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

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3长江 D3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二十）24长江 01 

2024年 2月 1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亿元公司债券“24长

江 01”。24长江 01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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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4长江 01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21长江 C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C1 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

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长江C1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二）21长江 C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C2 募集资

金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

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长江C2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三）21长江 0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长江 02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2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四）21长江 0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长江 03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3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五）21长江 0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长江 05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长江 05募集资

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35 

（六）22长江 0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2长江 01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2 长江 01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七）22长江 C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2 长江 C1 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

致，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2长江 C1募集资金

已全部投入使用。 

（八）22长江 0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2长江 02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

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2长江 02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

用。 

（九）22长江 0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2长江 03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

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2长江 03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

用。 

（十）22长江 04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2长江 04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

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2长江 04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

用。 

（十一）23长江 C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 长江 C1 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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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

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C1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十二）23长江 0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长江 02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存量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

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02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

用。 

（十三）23长江 D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 长江 D1 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

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 长江 D1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

用。 

（十四）23长江 0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长江 03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

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03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

用。 

（十五）23长江 D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 长江 D2 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

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D2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

使用。 

（十六）23长江 04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长江 04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 长江 04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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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23长江 0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长江 05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补充偿还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

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05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

用。 

（十八）23长江 06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长江 06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 长江 06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十九）23长江 D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3 长江 D3 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

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D3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

使用。 

（二十）24长江 0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4长江 01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4 长江 01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三、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21长江 C1 

发行人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

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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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长江 C2 

发行人在中国农业银行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交通银行武汉江汉支

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

武汉片区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

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三）21长江 02 

发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西北湖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

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江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四）21长江 03 

发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西北湖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

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江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五）21长江 05 

发行人在华夏银行武汉雄楚支行、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作为账户

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22长江 01 

发行人在工商银行武汉西北湖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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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作

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七）22长江 C1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江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聘请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

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八）22长江 02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三阳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

请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

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九）22长江 03 

发行人在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

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兴业银行武汉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

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

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22长江 04 

发行人在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

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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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武汉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一）23长江 C1 

发行人在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招商银

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中国工商

银行武汉分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二）23长江 02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招商银行

武汉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

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三）23长江 D1 

发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江汉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

中国工商银行武汉江汉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

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四）23长江 03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招商银行

武汉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

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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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五）23长江 D2 

发行人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

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六）23长江 04 

发行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营业部、上海银行市南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上海银行市南分行

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

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七）23长江 05 

发行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聘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

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

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八）23长江 06 

发行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聘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

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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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23长江 D3 

发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聘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江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

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二十）24长江 01 

发行人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聘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

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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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执行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21长江 C1、21长江 C2、21长江 02、21长江 03、21长江 05、22长江 01、

22长江 C1、22长江 02、22长江 03、22长江 04、23长江 C1、23长江 02、23

长江 03、23长江 D2、23长江 04、23长江 05、23长江 06、23长江 D3、24长

江 01为无担保债券，无内外部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具体如下： 

为了保障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发行人已针对公司债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款项的接收、存储、划

转，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运用，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已指定专门部门负责协调公司债券的偿付工作，负责本息的偿付，组

成人员包括发行人财务部等相关部门。发行人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公司

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已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发行人的资产负债

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

期应付情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

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

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发行人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

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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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

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作了合理的制

度安排。 

若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

期偿付债券本息情况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1）在债券存续期间提高任意

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比例，以降低偿付风险；（2）不向股东

分配利润；（3）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4）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5）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已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

披露。 

2023 年度，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有效，并且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执

行。 

三、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2023年度，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应对措施 

2023年度，未发生与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五、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2023年度，发行人均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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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公司债券偿付情况如下： 

（一）20长江 01 

20长江 01的付息日为 2021年至 2023年每年的 2月 24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1年 2月 24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1 自 2020年 2月 24日至 2021

年 2月 23日期间的利息。 

2022年 2月 24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1 自 2021年 2月 24日至 2022

年 2月 23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2月 24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1 自 2022年 2月 24日至 2023

年 2月 23日期间的利息及债券本金。 

（二）20长江 03 

20长江 03的付息日为 2021年至 2023年每年的 3月 23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1年 3月 23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3 自 2020年 3月 23日至 2021

年 3月 22日期间的利息。 

2022年 3月 23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3 自 2021年 3月 23日至 2022

年 3月 22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3月 23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3 自 2022年 3月 23日至 2023

年 3月 22日期间的利息及债券本金。 

（三）22长江 D2 

22长江 D2的债券期限为 2022年 9月 16日至 2023年 6月 13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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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13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D2的利息及本金。 

（四）20长江 05 

20长江 05的付息日为 2021年至 2023年每年的 9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1年 9月 22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5 自 2020年 9月 21日至 2021

年 9月 20日期间的利息。 

2022年 9月 21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5 自 2021年 9月 21日至 2022

年 9月 20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9月 21日，发行人支付了 20长江 05 自 2022年 9月 21日至 2023

年 9月 20日期间的利息及债券本金。 

（五）21长江 01 

21长江 01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1月 1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不另计息）。 

2022 年 1月 11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1 自 2021年 1月 11日至 2022

年 1月 10日期间的利息。 

2023 年 1月 11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1 自 2022年 1月 11日至 2023

年 1月 10日期间的利息。 

2024 年 1月 11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1 自 2023年 1月 11日至 2024

年 1月 10日期间的利息及债券本金。 

（六）23长江 D1 

23长江 D1的债券期限为 2023年 4月 24日至 2023年 11月 20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3年 11月 20日，发行人支付了 23长江 D1的利息及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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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1长江 C1 

21长江 C1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6月 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2年 6月 8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C1 自 2021年 6月 8日至 2022年

6月 7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6月 8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C1 自 2022年 6月 8日至 2023年

6月 7日期间的利息。 

（八）21长江 C2 

21长江 C2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7月 12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2年 7月 12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C2 自 2021年 7月 12日至 2022

年 7月 11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7月 12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C2 自 2022年 7月 12日至 2023

年 7月 11日期间的利息。 

（九）21长江 02 

21长江 02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8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2年 8月 18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2 自 2021年 8月 18日至 2022

年 8月 17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8月 18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2 自 2022年 8月 18日至 2023

年 8月 17日期间的利息。 

（十）21长江 03 

21长江 03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8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2年 8月 18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3 自 2021年 8月 18日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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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 17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8月 18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3 自 2022年 8月 18日至 2023

年 8月 17日期间的利息。 

（十一）21长江 05 

21长江 05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10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2年 10月 14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5 自 2021年 10月 14日至 2022

年 10月 13日期间的利息。 

2023年 10月 16日，发行人支付了 21长江 05 自 2022年 10月 14日至 2023

年 10月 13日期间的利息。 

（十二）22长江 01 

22长江 01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3年 1月 17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01 自 2022年 1月 17日至 2023

年 1月 16日期间的利息。 

2024年 1月 17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01 自 2023年 1月 17日至 2024

年 1月 16日期间的利息。 

（十三）22长江 C1 

22长江 C1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5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3年 5月 25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C1 自 2022年 5月 25日至 2023

年 5月 24日期间的利息。 

2024年 5月 27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C1 自 2023年 5月 25日至 2024

年 5月 24日期间的利息.。 

（十四）22长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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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长江 02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7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3 年 7月 11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02 自 2022年 7月 11日至 2023

年 7月 10日期间的利息。 

（十五）22长江 03 

22长江 03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4年每年的 8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3年 8月 17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03 自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3

年 8月 16日期间的利息。 

（十六）22长江 04 

22长江 04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7年每年的 8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3年 8月 17日，发行人支付了 22长江 04 自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3

年 8月 16日期间的利息。 

（十七）23长江 C1 

23长江 C1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8年每年的 1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4年 1月 16日，发行人支付了 23长江 C1 自 2023年 1月 16日至 2024

年 1月 15日期间的利息。 

（十八）23长江 02 

23长江 02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2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4年 2月 19日，发行人支付了 23长江 02 自 2023年 2月 16日至 2024

年 2月 15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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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23长江 D2 

23长江 D2的债券期限为 2023年 8月 18日至 2024年 8月 18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3长江 D2尚未支付利息，也未到期兑付。 

（二十）23长江 03 

23长江 03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6月 15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3长江 03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二十一）23长江 04 

23长江 04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10月 31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04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二十二）23长江 05 

23长江 05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1月 27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05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二十三）23长江 06 

23长江 06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11月 27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06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二十四）23长江 D3 

23长江 D3的兑付日为 2024年 12月 19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长江 D3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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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24长江 01 

24长江 01的付息日为 2025年至 2027年每年的 2月 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4长江 01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债券不存在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形，发

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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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要求的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2023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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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评级机构将在公司债券存

续期内，在每年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

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23年 6月 20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债券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确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开发行“23长江 02”“22长江 04”“22长江 03”“22长江 02”“22

长江 01”“21长江 05”“21长江 03”“21长江 02”“21长江 01”“20长江 05”的债项信

用等级为 AAA，展望为稳定;公开发行“23长江 C1”“22长江 C1”“21长江 C2”“21

长江 C1”“23长江 Y1”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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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23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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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

应对措施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及华泰联合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一致行动协议暨第一大股东变更 

发行人于 2024年 3月 30日发布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一致行动协议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根据公告披露，2024年 3月 29日，长江证券股东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产业集团”)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

源”)、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长江产业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 8.20元/股的价格分别受让湖北能源、三峡

资本持有的上市公司 529,609,894股和 332,925,399股股份，占长江证券股份总数

的比例分别为 9.58%和 6.02%(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同日，长江产业集团

与公司股东武汉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鄂旅投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湖北日报传媒

集团分别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该等股东在参与公司法人治理时与长江产

业集团保持一致行动。 

华泰联合证券于 2024年 4月 9日出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一致行动协议暨第一大股东变更事

项的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二、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1长江 C1、21长江 C2、21长江 02、21长江 03、21

长江 05、22长江 01、22长江 C1、22长江 02、22长江 03、22长江 04、23长江

C1、23长江 02、23长江 03、23长江 D2、23长江 04、23长江 05、23长江 06、

23长江 D3、24长江 01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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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